
《婴幼儿冻干辅助食品》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一、标准制定的背景

1.1 婴幼儿冻干辅助食品中的应用情况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婴幼儿辅助食品市场呈现出持续增

长的趋势。特别是随着二孩、三孩政策的放开，新生儿数量的增加为婴幼儿辅助食品市场提供了广

阔的市场空间。同时，消费者对婴幼儿营养和健康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对高品质、有机、天然等概

念的婴幼儿辅助食品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技术进步与产品创新为婴幼儿辅助食品的创新提供了新的

可能性。冻干技术的应用可以更好地保留食品的营养成分，提高产品的营养价值和使用便利性。艾

瑞咨询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辅食品类的渗透率持续稳步提升，从一周餐食中有喂辅食的渗透率看，

从 2013 年的 20.5%持续上升至 35.1%。这表明，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产品创新，婴幼儿辅助食品的

市场接受度和普及率不断提高。《婴幼儿冻干辅助食品》团体标准的制定，就是在现有国家标准的

基础上，提出了更加具体和详细的要求，旨在指导冻干食品行业生产符合要求婴幼儿辅助食品。这

一标准的制定，不仅填补了国家标准在冻干细节上的空白，也为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满足消

费者对高品质婴幼儿辅助食品的需求，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1.2 制定本标准的依据

制定本标准的主要依据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GB 10770，在 GB 10770

的标准框架下，相对罐头商业无菌工艺，本标准采用同是物理方法的冷冻干燥工艺来生产产品，两

类产品仅是由于工艺不同，造成产品的性状不一样，罐头商业无菌工艺的产品需要一定的水分，为

液状或泥糊状产品；冷冻干燥工艺需尽可能减少水分，为固体状产品，其他方面的都是一致的，如

生产的食品原料是一致的，同是畜肉、禽肉、鱼肉、虾肉和动物肝脏等和水果、蔬菜类原料；生产

工艺同是物理方法；产品质量安全指标是一致相当的；同是常温条件保存 1～2 年；一般不添加食品

添加剂（按婴幼儿罐头辅助食品执行），因此产品属性是一致的，按婴幼儿辅助食品执行食品添加

剂和营养强化剂、污染物限量和真菌毒素限量的国家安全标准，同时，按婴幼儿辅助食品进行生产

许可和监督管理。

1.3 制定本标准的目的与意义

核心在于保障婴幼儿饮食安全与营养。通过明确原料选择、生产工艺、营养成分及安全指标等

要求，可有效规范市场产品质量，降低不合格产品带来的健康风险。标准对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



剂使用的严格限制。同时，标准可为企业提供统一的生产规范，避免因行业标准缺失导致的产品质

量参差不齐，推动市场公平竞争，规范婴幼儿辅助食品行业。冻干技术在保留食材营养活性的同时，

可通过调整产品形态（如细腻粉末或 5 毫米以下颗粒）适配婴幼儿消化能力，降低呛咳或消化负担。

冻干技术虽能最大限度保留营养成分和天然风味，但其生产过程中的温度控制、水分含量等参

数若缺乏标准约束，可能导致产品微生物超标或营养流失。确保技术优势转化为产品安全性与营养

价值的提升。

参考市场对婴幼儿辅助食品的严苛，制定符合国情的冻干食品标准，不仅能提升国内产品质量，

该标准制定出台，旨在引导婴辅行业关注冻干婴辅食品重要原辅料的质量安全，引领市场向更加规

范化、标准化的方向迈进，从而全面提升行业的整体质量和服务水平。通过这一标准的落地实施，

有望为婴幼儿提供更加安全、营养的婴幼儿冻干辅助食品。

二、主要工作过程

2.1 标准立项

2025 年 6 月，由漳州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牵头，湖南英氏营养食品有限公司、青岛明月海祥

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北京绿友食品有限公司等婴幼儿辅食头部生产商企业代表和国家加工食品质量

检验中心（广东）参与，建立本标准起草组基本框架，共同探讨婴幼儿冻干辅食标准建立的目标和

技术路径。并于 7 月向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提出团体标准立项申请，经协会组织行业专家评估，

予以立项。

2.2 标准编制

起草组根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与编写》规定的表述方法

及要求，编写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并组织起草组技术代表召开研讨会，来自起草组技术研究、法

规标准、产品研发和质量管理代表，对标准技术要求等内容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并对讨论稿进行修

改，完善标准制定支持材料搜集及编制说明修改完善，形成中期验收文稿。

2.3 中期验收

2025 年 9 月 23 在北京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第三会议室召开了标准中期验收评审会，来自特

殊膳食食品行业 4 位专家与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对标准进行中期验收评审，起草了标准工作组讨

论稿。对标准提出了意见及建议。



起草组汇总整理中期验收评审会专家意见及会上讨论问题，逐一对意见和问题充分讨论，并通

过文献和数据验证，共识意见采纳和问题解决方案，修改完善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

三、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标准制定坚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立法为宗旨，全面贯彻落实“最严谨”标准精

神，依据婴幼儿食品系列标准体系建设原则和要求，以保障婴幼儿营养和健康为原则。基于相关科

学依据，借鉴和参考 GB 1077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GB 10769 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国家标准要求，制定本标准。

3.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婴幼儿冻干辅助食品的产品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生产加工过程卫

生要求、净含量、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 6 ~36 月龄较大婴儿和幼儿食用的婴幼儿冻干辅助食品。

3.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下列文件中所包含的部分条款通过相关标准的引用

而成为本标准的部分内容。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明

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检验



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 4789.3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检验

GB 4806.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钾、钠的测定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343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

GB 1077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

GB 1488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23350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

GB/T 28118 食品包装用塑料与铝箔复合膜、袋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3.3 术语和定义

婴幼儿冻干辅助食品

食品原料经处理、熟制或不熟制、杀菌、真空冷冻干燥等工艺，可在常温下保存的适用于 6～

36 月龄较大婴儿和幼儿食用的冻干食品。

3.4 产品分类

3.4.1 按产品原料来源分类

3.4.1.1 植物来源婴幼儿冻干辅助食品

产品以水果和/或蔬菜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辅料制成的婴幼儿冻干辅助食品。



3.4.1.2 动物来源婴幼儿冻干辅助食品

产品以畜肉、禽肉、鱼肉和动物内脏为唯一配料或唯一蛋白质来源的婴幼儿冻干辅助食品。

3.4.1.3 动物和植物来源婴幼儿冻干辅助食品

产品以畜肉、禽肉、动物、鱼肉、虾肉中的一种或多种与水果或蔬菜中的一种或多种为主要原料，

添加或不添加其他辅料制成的婴幼儿冻干辅助食品。

3.5 技术要求

3.5.1 原料要求

原料要求

产品所使用的原料应符合相应的安全标准和/或相关规定，应保证婴幼儿的安全，满足婴幼儿的

营养需要，不应使用危害婴幼儿营养与健康的物质。

与产品直接接触的生产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要求。

畜肉、禽肉、鱼肉、虾肉和动物肝脏等原料应去掉骨、鳞、刺和筋膜等不适宜婴幼儿食用的物

质；对植物来源的原料必要时要去除粗纤维。

水果、蔬菜原料应使用优质的原料或其制品；畜肉、禽肉、鱼肉、虾肉和动物肝脏等应使用新

鲜或冷冻的原料或其制品。

不应使用经辐照处理过的原料。

不应使用氢化油脂。

不应使用香辛料。

不应使用蜂蜜。

不应使用蔗糖。

3.5.2 感官指标

感官指标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色泽 应符合相应产品应有的特性

取适量样品置于清洁的白瓷盘中，在自

然光线下，正常视力观察其色泽和组织

状态、是否有外来异物，取少量嗅其气

味品尝其滋味

滋味、气味 应符合相应产品应有的特性

组织状态

产品呈颗粒、片（块）状，大小应保障不会引起婴幼儿

吞咽困难、组织形态疏松，入口易于溶化，不应有正常

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3.5.3 理化指标

5.3.1 畜肉、禽肉、鱼肉、虾肉、动物肝脏为产品中唯一配料或唯一蛋白质来源的产品。该产品蛋

白质含量不应小于 1.7g/100kJ，脂肪含量不应大于 1.4g/100kJ。



5.3.2 畜肉、禽肉、鱼肉、虾肉、动物肝脏等分别（含组合）与其他食品原料制作的产品，畜肉、

禽肉、鱼肉、虾肉、动物肝脏含量最多的配料占产品的总质量不应小于 25%（按配料占比计算）。

该产品蛋白质含量不应小于 1.7g/100kJ，脂肪含量不应大于 1.4g/100kJ。

5.3.3 含有鱼肉的产品，产品中组胺的量不应大于 40mg/100g。

5.3.4 以水果和/或为主要原料的粉状、颗粒或片（块）状产品，不应添加氯化钠。

5.3.5 产品的钠值含量在即食状态下不应大于 200mg/100g。

5.3.6 产品的能量按照 GB 10769 中的方法计算。蛋白质检验方法见 GB 5009.5，脂肪检验方法见 GB

5009.6；钠值检验方法见 GB 5009.91。

5.3.7 其他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2 要求。

表 2 理化指标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水分/% ≤ 5.0 GB 5009.3

5.4 污染物限量和真菌毒素限量

5.4.1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 GB 2762 的规定。

5.4.2 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GB 2761的规定。

5.5 微生物限量

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 3 微生物限量

指标
采样方案

1
及限量

2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
3

5 2 1000 10000 GB 4789.2

大肠菌群 5 2 10 100 GB 4789.3 平板计数法

金黄色葡萄球菌 5 2 10 100 GB 4789.10

沙门氏菌 5 0 0/25g -- GB 4789.4

1
样品的采集和处理按 GB 4789.1 执行。

2
若非指定，均以 CFU/g 表示。

3
不适用于添加活性菌种（好氧和兼性厌氧菌）的产品[产品中活菌数应≥10

6
CFU/g（mL）]。



标准中各技术指标设置比对说明汇总如下表。

质量指标 GB 10770 GB 10769 团标

蛋白质 g/100kJ≥ 产品 a 产品 b 产品 c

1.7 0.7 -

- 产品 a 产品 b 产品 c

1.7 1.4 -

脂肪 g/100kJ≤ 产品 a 产品 b 产品 c

1.4 1.4 -

- 产品 a 产品 b 产品 c

1.4 1.4 -

水分(%)≤ - 6.0 5.0

氯化钠 水果类产品不应添加 - 以水果和/或为主要原料的粉状、颗粒或片（块）状

产品，不应添加

总钠 mg/100g≤ 200（以即食状态） - 不应添加氯化钠，产品的钠值含量在即食状态下不应

大于 200mg/100g。

微生物 应符合罐头食品商业无菌 - -

菌落总数 采样方案及限量（若非指定，

均以 CFU/g 或 CFU/mL）

采样方案及限量（若非指定，

均以 CFU/g 或 CFU/mL）



n c m M

5 2 1000 10000

n c m M

5 2 1000 10000

大肠菌群 - 采样方案及限量（若非指定，

均以 CFU/g 或 CFU/mL）

n c m M

5 2 10 100

采样方案及限量（若非指定，

均以 CFU/g 或 CFU/mL）

n c m M

5 2 1000 10000

a、畜肉、禽肉、鱼肉或动物内脏是产品中除水以外的唯一配料或唯一蛋白质来源的产品。

b、畜肉、禽肉、鱼肉或动物内脏分别与水果或蔬菜混合制作的产品。

c、除 a和 b之外的产品



不同比例肉蔬菜泥实验冻干后蛋白质与脂肪含量

产品

原料用量 新检测结果/100kJ

猪肉g 洋葱丁g 玉米g 土豆丁g 菠菜g 胡萝卜g 冻干后重量g 蛋白质g 脂肪g

肉蔬菜泥（肉50%） 200 25 50 50 50 25 50 3.67 0.369

肉蔬菜泥（肉40%） 200 50 100 50 50 50 63.25 3.2 0.686

肉蔬菜泥（肉25%） 100 50 100 50 50 50 45.45 2.32 0.521

纯肉泥（100%） 500 0 0 0 0 0 78.4 4.4 0.675

组胺检测结果比对

产品名称 批号 报告编号 检测方法 组胺（检出限：20mg/kg）

冻干三文鱼肉松（鱼肉≥50%） 20251010 食检2025-10-1815

参照GB 5009.208-2016

未检出

冻干鱼泥（鱼肉≥15%） 20251010 食检2025-10-1816 未检出

冻干鳕鱼（鱼肉=100%） 20251010 食检2025-10-1817 未检出



5.6 食品添加剂和食品营养强化剂

5.6.1 食品添加剂和食品营养强化剂的使用应分别符合 GB 2760 及 GB 14880 的规定，及有关公告。

5.6.2 食品添加和营养强化剂质量应分别符合相应的安全标准和相关规定，及有关公告。

6 生产加工过程卫生要求

生产加工过程卫生要求应符合 GB 14881 的规定及其他有关国家标准或规定的要求。

7 净含量

应符合JJF 1070及其他有关安全标准或规定的要求。

8 检验规则

8.1 组批

同一批原料、工艺、生产线、日期、规格的产品为一批次。

8.2 抽样方法和抽样数量

每批随机抽取样品，数量满足检验和留样备查的需要。

8.3 出厂检验

8.3.1 产品需经逐批检验合格，附产品合格证方可出厂。

8.3.2 出厂检验项目为本文件包含的全部项目。

8.4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中规定的全部项目，正常生产每年需对产品进行1次型式检验，发生下

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产品定型投产时；

b) 原料产地或供应商发生变化时;

c) 更改生产主要设备或关键工艺时；

d) 产品停产三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一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出要求时。

8.5 判定规则

8.5.1 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标准规定时，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品。

8.5.2 如果微生物指标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8.5.3 检验结果中如有不合格项，可双倍取样复检，复验结果合格时，则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品，

如仍有不合格项，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微生物指标不合格不得复检。

9 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

9.1 标志、标签

9.1.1 产品标签标注内容应符合 GB 13432 和其他相关的规定。

9.1.2 营养成分表的标识应增加“100 千焦（100kJ）”含量的标示。

9.1.3 应标明适宜的婴幼儿月龄、食用方法、食用注意事项。颗粒、片（块）状婴幼儿冻干辅助食

品，应标明“本产品含颗粒、片（块）状物，食用时请注意吞咽安全”。

9.1.4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9.2 包装

产品内包装采用食品用复合材料或金属材料，包装材料应分别符合 GB/T 28118、 GB 4806.9 的

要求；包装储运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包装空隙率应符合 GB 23350 的规定。可以使用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二氧化碳和/或氮气作为包装介质。

9.3 运输

产品运输应避免日晒、雨淋，不得与有毒、有异味、易挥发、易腐蚀的物品混装运输。

9.4 贮存

产品应在清洁、干燥、通风避光、无虫害、无鼠害的仓库内贮存。


